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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教体政发[2010]5号

关于评选2009-2010学年度教育系统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区直幼儿园：
为表彰2009-2010学年度我区教育系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树立典型，区教体局决定评选2009-2010学年度全区教育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拟定于2010年9月教师节期间予以表彰。先进单位是在区教体局综合评估检查结果和平时考核基础上由区教体局直接确定，先进个人由各单位推荐，报局综治办审批，由局党政联席会确定。为做好此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优中选优，严格掌握标准，综合评定，杜绝弄虚作假。要以平时表现和工作业绩为主要内容，切实评选出对我区教育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一步推动我区教育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推荐范围

先进集体：区各类学校（幼儿园）。

先进个人：各类学校（幼儿园）中主抓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综治干部。

三、推荐数量

此次共设先进集体10个，先进个人20名。先进个人每单位限推荐1名，实行差额评选。
四、有关要求

1、被推荐的先进集体待局综合评估确定后，要认真填写《青山湖区教育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审批表》；

2、被推荐的先进个人，要认真填写《青山湖区教育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工作先进个人审批表》；
3、先进个人推荐表务于2010年8月5日前报区教体局办公室万  敏处，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附件： 

1、青山湖区教育系统2009-2010学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审批表

2、青山湖区教育系统2009-2010学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个人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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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湖区教体局
                 2010年7月2日
附件1
青山湖区教育系统2009-2010学年度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审批表

	单位
	

	主

要

事

迹


	

	学校（幼儿园）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教体局综治办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教体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青山湖区教育系统2009-2010学年度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个人审批表

	单位
	
	姓名
	

	主

要

事

迹


	

	学校（幼儿园）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教体局综治办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教体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